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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特许经营权情况。

（四）其他经营资质认定证书

1、公司风电场运营子公司需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涉及公司 11 家子公

司，均已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经营地 业务资质许可 取得时间 有效期到期日

1 宏润黄骅 河北省黄骅市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10318-00801)

2018.02.02 2038.02.01

2 大庆胡吉吐莫 黑龙江省大庆市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20915-00250)

2015.09.30 2035.09.29

3

大庆胡镇奶牛场风

电

黑龙江省大庆市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20915-00256)

2015.09.30 2035.09.29

4

大庆杜蒙奶牛场风

电

黑龙江省大庆市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20915-00255)

2015.09.30 2035.09.29

5 大庆中丹瑞好 黑龙江省大庆市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20915-00249)

2015.09.30 2035.09.29

6 内蒙古风力发电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

市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10514-00128)

2014.03.21 2033.07.15

7 克什克腾明阳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20517-00147)

2017.05.24 2037.05.23

8 拉萨瑞德兴阳 拉萨市尼木县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73118-00708)

2018.05.24 2038.05.23

9 大柴旦明阳 青海省海西州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31218-00347)

2018.07.02 2038.07.01

10 弥渡洁源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63018-01201)

2018.05.10 2038.05.09

11 乌海明阳新能源 内蒙古乌海市

《 电 力 业 务 许 可 证 》

(1010518-00369)

2018.07.17 2038.07.16

2、公司目前生产风机主机叶片的生产基地公司须办理相关排污许可，除

山东明阳排污许可正在办理过程中外，其他生产基地公司均已办理了排污许

可手续，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地 排污许可

1 明阳智能 广东省中山市 《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4420202017000502)

2 江苏明阳 江苏省如东县 《江苏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320623-2017-000073-B)

3 青海明阳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 《青海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2017003)

4 云南明阳 云南省大理州 《云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532901201705KG0022YC3415)

5 甘肃明阳 甘肃省酒泉市 《甘肃省排污许可证》(甘排污许可(正)FX(2018)第 012号)

6 中山明阳叶片 广东省中山市 《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4420202017000502)

7 天津明阳叶片 天津市滨海新区 《排放口登记证》

9 瑞德兴阳 广东省中山市 《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44200020150010302)

10 山东明阳 山东省滨州市 正在办理排污许可证

山东明阳已于 2017 年 9 月 4日取得惠民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机舱罩项

目报告表审批意见(惠环审表[2017-097])。根据发行人确认，目前山东明阳已

提交环保竣工验收申请，待其取得环保竣工验收批复后，向当地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

3、 发行人母公司明阳智能， 子公司天津瑞能等办理了相关外贸备案登

记，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地 外贸许可

1 明阳智能 广东省中山市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01590080)

2 明阳智能 广东省中山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4420932887)

3 天津瑞能 天津市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01239371)

4 天津瑞能 天津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1211942716)

5 吉林明阳 吉林省吉林市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02655643)

6 吉林明阳 吉林省吉林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2202360122)

7 天津瑞源 天津市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02144118)

8 天津瑞源 天津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12109699LR)

9 瑞德兴阳 广东省中山市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02513419)

10 瑞德兴阳 广东省中山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4420964108)

4、公司非自留电站建设需要建造业企业资质，目前子公司陕西捷耀已取

得该资质，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经营地 业务资质许可 取得时间 有效期到期日

1 陕西捷耀 陕西省西安市

《建 造 业 企 业 资 质 证 书 》

(1010318-00801)

2017.07.17 2022.07.17

5、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取得的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日期 有效期限

1 发行人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544001593 2015.10.10 3年

2 天津明阳叶片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712000382 2017.10.10 3年

3 天津明阳设备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712000084 2017.10.10 3年

4 天津瑞能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512000563 2015.12.8 3年

5 天津瑞源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612001181 2016.12.9 3年

6 云南明阳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753000412 2017.11.1 3年

7 中山明阳叶片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644004000 2016.11.30 3年

注：发行人已通过 2018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目前正处于公示阶段，证

书暂未更新。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不存在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

同、相似业务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经常性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名称

关联关

系

交易内容

2018年 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营业成本

占比

金额

营业成本

占比

金额

营业成本

占比

金额

营业成本

占比

龙源电

力电子

实际控

制人关

联方

采购变流器、电控系

统集装箱及备件

914.09 0.50% 3,757.11 0.96% 2,796.58 0.58% 9,696.52 1.88%

委托加工变流器、电

控系统集装箱

1,051.99 0.58% 595.46 0.15% 2,609.17 0.54% 2,045.51 0.40%

小计 1,966.07 1.08% 4,352.57 1.12% 5,405.76 1.12% 11,742.03 2.27%

内蒙古

风电设

备

实际控

制人关

联方

采购叶片、材料 - - 1,572.21 0.40% 5,913.22 1.22% - -

委托加工主机、叶片 - - - - 776.99 0.16% 778.42 0.15%

运费、销售费 - - - - - - 375.05 0.07%

利润分成 - - - - - - 707.09 0.14%

小计 - - 1,572.21 0.40% 6,690.21 1.38% 1,860.56 0.36%

山东明

能

实际控

制人关

联方

采购机舱罩、整流罩 - - 60.1 0.02% 433.33 0.09% - -

润阳能

源

实际控

制人关

联方

运维服务 - - 1,022.07 0.26% - - - -

明阳电

器

实际控

制人关

联方

采购母线、开关柜、箱

式变压器等

1,820.27 1.00% 3,283.63 0.84% 3,793.96 0.78% 11,835.37 2.29%

广东瑞

智

实际控

制人关

联方

采购干式变压器 455.41 0.25% 835.03 0.21% 542.22 0.11% - -

永晨塑

胶

实际控

制人关

联方

采购脱模剂、洁膜剂、

封孔剂等

196.28 0.11% 647.75 0.17% 800.19 0.17% 726.46 0.14%

浙江华

蕴

实际控

制人关

联方

设计服务 - - - - - 237.74 0.05%

合计 4,438.04 2.43% 11,773.36 3.02% 17,665.67 3.65% 26,402.16 5.11%

(1)对龙源电力电子的采购及委托加工

龙源电力电子是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为风

机变流器、光伏逆变器、SVG 无功补偿装置的生产、电控系统集装箱的组装。

其中，风机变流器是风力发电机组的部件之一，电控系统集装箱是由变流器、

高低压开关柜等电控设备组装而成，主要用于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龙源电力

电子的该部分业务属于发行人上游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采购及委托加工部分变流器、电控系统

集装箱及备品备件等，其中主要是变流器。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 1-6 月， 龙源电力电子向公司的销售金额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 61.64%、37.66%、33.81%、58.42%。该公司除向公司销售产品外，还有其他

的客户和收入来源，不完全依赖于公司，具有独立经营发展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采购及委托加工部分变流器、电控系统

集装箱等的原因是：龙源电力电子生产的产品质量较好，规格较高，历史上为

公司配套时间较长，部分客户比较认可。 该等关联采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2015 年至 2017 年，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采购及委托加工的主要产品为

变流器，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采购及委托加工变流器的平均单价与同期公司

向其他非关联供应商采购同类产品平均单价情况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采购方式

产品单价 /委托加

工单台总成本

龙源电力电子 1.5MW变流器 委托加工 31.28

龙源电力电子 1.5MW变流器 直接采购 32.48

北京 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1.5MW变流器 直接采购 34.02

国电南瑞吉电新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1.5MW变流器 直接采购 26.48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MW变流器 直接采购 32.48

龙源电力电子 2.0MW变流器 委托加工 37.88

龙源电力电子 2.0MW变流器 直接采购 38.86

国电南瑞吉电新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2.0MW变流器 直接采购 29.10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MW变流器 直接采购 49.53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 2.0MW变流器 直接采购 32.91

注：委托加工单台总成本 = 公司单台物料成本 + 单台委托加工费

报告期内，公司绝大对数变流器均为自主生产，仅在排产紧张或客户有

特殊需求时向外部供应商采购或委托加工少量变流器。 各供应商变流器产品

在规格和参数上的不同导致公司的采购单价存在一定差异。 综合考虑上述因

素，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采购及委托加工变流器的单价处于向其他非关联供

应商采购单价的区间之内，定价公允。

2018 年 1-6 月，公司主要委托龙源电力电子委托加工电控系统集装箱，

该批次电控系统集装箱是专为广东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项目定制的。 报告期

内，公司未向其他供应商采购或委托加工同类产品。 公司委托龙源电力电子

加工电控系统集装箱的定价按照成本加成合理利润确定，定价公允。 珠海桂

山海上风电场项目完工后，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采购的产品属于风力发电机组的通用部

件， 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平稳， 可替代性较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采购及委托加工金额占当期营业成本

的比例分别为 2.27%、1.12%、1.12%、1.08%，占比较小。 2017 年，公司收购了

龙源电力电子风机变流器业务相关资产，未来公司与龙源电力电子的关联交

易将大幅减少。 该等关联采购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不利影响。

(2)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采购

内蒙古风电设备为公司参股 33%的企业，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久华

科技持有 67%股权。原主营业务为生产加工风机叶片、主机，属于发行人的上

游行业。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内蒙古风电设备对公司的销售金

额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6.14%、91.79%、94.75%，2018 年 1-6 月未

发生该等交易。 报告期内，内蒙古风电设备对公司销售金额占其营业收入比

例较大，但由于 2017 年 3 月公司已收购内蒙古风电设备风机制造相关资产，

未来内蒙古风电设备与公司将不再发生关联交易。 因此，未来内蒙古风电设

备对发行人将不存在重大依赖。

报告期内，公司与内蒙古风电设备发生的采购交易如下：

2014 年、2015 年，内蒙古风电设备的控股股东为刘岩，持股 67%，公司

持股 33%，公司与内蒙古风电设备合作，约定采用委托加工模式，委托其按照

公司的订单要求和技术标准加工生产 25 台主机， 销售给宁夏京能灵武风电

有限公司新红 50MW风电场项目，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支付约定的运费、

销售费用及 67%的利润分成。 当时，内蒙古风电设备还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该等交易属于公司与联营企业之间正常的业务往来。

2015 年 8 月，刘岩将内蒙古风电设备 67%股权转让给久华科技，内蒙古

风电设备成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 2016 年、2017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

天津明阳叶片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采购叶片及材料，委托内蒙古风电设备加工

部分叶片和主机，主要原因是内蒙古风电设备地理位置与天津明阳叶片及下

游客户接近，与该公司合作有利于节省运费，降低成本。 因此，公司与内蒙古

风电设备的采购基于合理的业务背景，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正

常的商业利益诉求，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2015 年至 2017 年，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采购及委托加工的产品主要

为叶片。 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采购及委托加工的平均单价与公司同期向其

他非关联供应商采购及委托加工的平均单价情况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采购方式 产品单价 /委托加工单台总成本

内蒙古风电设备 委托加工 31.56

萍乡市华朋实业有限公司 委托加工 39.66

内蒙古风电设备 直接采购 32.27

重通集团成飞(大安)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直接采购 36.47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采购 35.75

注：委托加工单台总成本 = 公司单台物料成本 + 单台委托加工费

公司绝大多数叶片均自主生产制造，报告期内，仅在临时排产紧张时就

近向外部供应商采购或委托加工少量叶片。 综合考虑不同叶片的机型、半径，

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采购及委托叶片的价格与公司向其他非关联供应商

采购叶片的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定价公允。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采购及委托加工的金

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36%、1.38%、0.40%，2018 年未发生该等

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2017 年 3 月，公司收购了内蒙

古风电设备风机制造相关固定资产，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

(3)向山东明能采购

山东明能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2016 年、2017 年，公司下属

子公司天津明阳设备曾向山东明能采购 2MW 自制机舱罩、整流罩，主要原

因是山东明能与下游客户地理位置接近，运输费用较低。 因此，公司向山东明

能采购基于合理的业务背景，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正常的商业

利益诉求，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2016 年、2017 年，公司向山东明能采购机舱罩、整流罩，平均采购单价与

同期公司向其他非关联供应商采购同类产品的平均单价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材料内容 山东明能

吉林市东奇科技有限公

司

沁阳市扬普实业有限公

司

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MW机舱罩 11.79 11.79 11.87 11.05

2.0MW整流罩 2.56 2.56 2.64 2.74

公司向山东明能机舱罩、整流罩商品定价参考市场价格确定，与非关联

方同类产品单价基本一致，定价公允。

2016 年、2017 年，公司向山东明能采购商品的金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

例分别 0.09%、0.02%，占比很小。目前山东明能已办理完成注销手续，该等关

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4)委托润阳能源提供运维服务

润阳能源原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的联营企业。 2017 年，公司委托润阳能

源提供风电项目运维服务， 主要原因是润阳能源拥有专业的运维技术团队，

将运维服务外包给润阳能源能够更好的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有利于公司业

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正常的商业利益诉求，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委托润阳能源提供运维服务的价格与润阳能源向其他第三方提供

运维服务的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润阳能源客户 运维内容

项目装机容

量(MW)

项目装机台

数

项目机型

(MW)

项目运维价

格

平均每台风

机运维价格

明阳智能 中电投湖北大悟山项目运维 34.5 23 1.5MW 79.91 3.47

明阳智能 国电投达茂旗七号项目运维 100.5 67 1.5MW 232.83 3.48

海林中电红旗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红旗风电场项目运维 49.5 33 1.5MW 130.00 3.94

华能洱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马鞍山风电场项目运维 49.5 33 1.5MW 99.00 3.00

明阳智能 昌图红山项目叶片更换 - - - 33.96 -

辽宁大唐国际阜新风电有限

公司

阜新前查台风电场叶片更换 - - - 33.96 -

大唐(赤峰)新能源有限公司

多伦分公司

大西山风电场叶片更换 - - - 34.11 -

报告期内，公司委托润阳能源提供运维服务的价格根据服务内容参考市

场价格确定， 与其他第三方委托润阳提供运维服务的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

定价公允。

2017 年， 公司委托润阳能源提供运维服务的金额占公司同期营业成本

比例为 0.26%，占比很低，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2017 年 3 月，公司

收购了润阳能源 80%股权，润阳能源已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该等关联交易

不会持续进行。

(5)向明阳电器采购

明阳电器是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向明阳电器

采购母线、开关柜、箱式变压器及相关材料，其中主要是母线。 采购的主要原

因是：风机配套母线可作为电缆的替代品，能够解决电缆不易固定的问题，且

具有成本优势。 明阳电器当时是市场中极少数能生产风机配套母线的企业，

公司与明阳电器合作开发母线产品， 是提高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前

提。 明阳电器生产的箱式变压器、开关柜等附属配套设备和提供的服务能够

较好的满足风电场、光伏发电工程建设附属配套设备的灵活搭配需求。 因此，

公司向明阳电器采购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 符合公司正常的商业利益诉

求，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明阳电器采购的主要商品为母线，定价参考同类产品

市场价格确定。 报告期内，公司向明阳电器采购的平均单价与公司向其他非

关联供应商采购同类产品平均单价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明阳电器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纳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5MW母线 10.09 10.98 -

2.0MW母线 15.00 14.95 14.88

报告期内，公司向明阳电器采购商品的价格与公司向其他非关联供应商

采购同类产品单价不存在显著差异，定价公允。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6 月， 公司向明阳电器采购商品

的金额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2.29%、0.78%、0.84%、1.00%， 占比较

小。同时，随着市场上风机配套母线的供应商不断增加，自 2015 年起，公司对

明阳电器的采购额逐渐下降， 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

响。

(6)向广东瑞智采购

广东瑞智是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向

广东瑞智采购 1.5MW-2.0MW通用干式变压器， 主要原因为广东瑞智的生

产周期较短，能够较好的满足公司自建电站供电方案的设计要求。 公司向广

东瑞智采购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正常的商业利益诉求，具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

报告期内， 公司及子公司向广东瑞智采购的主要商品为干式变压器，定

价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确定，平均采购单价为 1.78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向

非关联方珠海南方华力通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广东广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同类产品的平均单价分别为 1.88 万元、1.79 万元， 不存在明显差异，定

价公允。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6 月， 公司向广东瑞智的采购金额占公司

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11%、0.21%、0.25%，占比很小，对公司独立性

不构成重大影响。

(7)向永晨塑胶采购

永晨塑胶是实际控制人吴玲的关联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向永晨塑胶采

购脱膜剂、洁模剂等通用材料，主要原因是永晨塑胶提供的塑胶产品品种较

齐全，能较好的满足公司的生产需求，其地理位置与公司叶片生产基地较接

近，在配货速度上具有优势。 因此，公司向永晨塑胶采购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

展，符合公司正常的商业利益诉求，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向永晨塑胶采购洁模剂、脱模剂等通用材料。 报告期

内，公司向永晨塑胶采购的主要产品平均单价与公司向其他非关联供应商采

购同类产品的平均单价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品名称 永晨塑胶 珠海斯克特 上海红音 上海越科 上海康达 上海沥高 广州愉星

脱模剂 310.60 299.15 - 299.15 - - 291.75

洁模剂 272.72 273.21 - 273.50 - - -

Ω管(25mm×

4m）

2.73 - 2.74 - - - -

密封胶带 12.75 - - - 13.07 10.27 -

报告期内， 公司向永晨塑胶采购通用材料的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定，与

公司向其他非关联供应商采购的单价基本一致，定价公允。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6 月， 公司向永晨塑胶采购金额

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14%、0.17%、0.17%、0.11%，占比很小，对公

司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该等关联交易未来不会持续进行。

(8)委托浙江华蕴提供设计服务

浙江华蕴是控股股东能投集团的联营企业。 2015 年，公司曾因海上风电

设备运输需要，委托其提供中山临海码头建设项目的工程勘探、设计服务。 设

计服务费含税合计 280 万元，其中测绘图费 20 万元、项目方案设计费 45 万

元、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费 95 万元、初步设计文件费 45 万元、施工图设计

文件费 75 万元。定价根据服务内容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该关联交易占公

司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为 0.05%，2016 年以后未再发生该等关联交易，对公

司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经常性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

2018年 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龙源电力电

子

实际控制

人关联方

销售材料备

件

- - - - - - 1,687.87 0.24%

内蒙古风电

设备

实际控制

人关联方

销售材料 - - 4.48 0.001% 1191.08 0.18% 25.58 0.004%

润阳能源

实际控制

人关联方

销售材料备

件

- - 22.01 0.004% 121.89 0.02% 27.76 0.004%

山东明能

实际控制

人关联方

销售材料 - - 246.27 0.05% - - - -

德华芯片

实际控制

人关联方

销售材料备

件

- - 174.99 0.03% - - - -

南方海上风

电

参股企业

/ 合 作风

场

销售风机、服

务费

28,

471.64

11.20%

17,

415.09

3.29% - - - -

内蒙古风力

发电

原合作风

场

销售备件 - - - - - - 2.72 0.0004%

格尔木明阳 联营企业

销售 2.0MW

风力发电机

组

- - - -

17,

534.48

2.69% - -

大唐恭城

合营企业

/ 合 作风

场

销 售

2.0MW、

3.0MW风力

发电机组

- - - -

11,

739.26

1.80% 5,866.18 0.85%

建设管理、运

营服务费

28.30 0.01% 113.21 0.02% 332.08 0.05% 464.45 0.07%

印度公司 合营企业

销售风力发

电机部件

- - - - - - 2,895.40 0.42%

中投盈科

联营企业

子公司

销售 2.0MW

风力发电机

组

- - - - 3,184.84 0.49% 6,760.35 0.97%

保 加 利 亚

A1

联营企业

子公司

销售材料 54.33 0.02% 7.98 0.002% - - - -

新疆万邦 合作风场 销售备件 - - - - - - 10.57 0.002%

大庆胡镇奶

牛场风电

合作风场 运营服务费 ` - - 298.74 0.06% 188.68 0.03% 200 0.03%

大庆中丹瑞

好

合作风场 运营服务费 - - 298.74 0.06% 188.68 0.03% 200 0.03%

大庆胡吉吐

莫

合作风场 运营服务费 - - 298.74 0.06% - - - -

大庆杜蒙奶

牛场风电

合作风场 运营服务费 - - 298.74 0.06% - - - -

扶余吉瑞 合作风场

运营维护服

务费

479.95 0.19% - - - - - -

扶余成瑞 合作风场

运营维护服

务费

121.82 0.05% - - - - - -

扶余富汇 合作风场

运营维护服

务费

121.82 0.05% - - - - - -

扶余吉成 合作风场

运营维护服

务费

120.99 0.05% - - - - - -

合计

29,

398.85

11.56%

19,

178.99

3.62%

34,

480.99

5.29%

18,

140.88

2.61%

注： 因未实现顺流交易合并抵销，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公司向大唐

恭城销售风机及提供运营服务实际确认收入分别为 158.27 万元，301.78 万

元，2.83 万元；2016 年公司向格尔木明阳销售风机实际确认收入 8,942.58

万元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6 月， 公司向关联方经常性出售

商品、 提供劳务交易总额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61%、5.29%、

3.62%、11.56%，对公司经营影响较小。

(1)向龙源电力电子销售

龙源电力电子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委托龙

源电力电子加工变流器，委托加工过程中龙源电力电子需要向公司采购少量

备件。 2015 年 6 月，由于龙源电力电子有研发方面的需求，公司与龙源电力

电子签订协议，向其批量出售变流器、机舱控制箱、变桨控制箱等材料备件。

报告期内，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销售材料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是必要的。

2015 年， 公司对龙源电力电子销售的主要材料的平均单价与第三方向

公司销售同类产品平均单价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材料名称 关联销售单价 莱姆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Freqcon�GmbH

霍尔传感器 0.02 0.02 -

逆变器和电控系统主体柜 119.88 - 112.06

机舱控制箱 11.78 - 11.01

变桨控制箱 12.53 - 11.71

公司向龙源电力电子出售材料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与公司向

其他非关联供应商采购同类材料的价格基本一致，定价公允。

(2)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销售

内蒙古风电设备为公司参股 33%的企业，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久华

科技持有 67%股权。 2015 年至 2017 年，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委托加工主

机、叶片及采购叶片，因此内蒙古风电设备需要向公司采购少量辅料。 2016

年，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天津明阳叶片与内蒙古风电设备合作方式变更，2016

年以前公司委托其加工叶片，2016 年后改为直接向其采购叶片。 因此，2016

年 4 月，天津明阳叶片与内蒙古风电设备签署协议，将部分叶片原材料等委

托加工材料批量出售给内蒙古风电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

销售材料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是必要的。

2015 年至 2017 年，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销售的主要材料的平均单价

与第三方向公司销售同类产品的平均单价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材料名称 关联销售单价 上海康达 广州聚合新材料 固瑞特(天津) 上海艾尔莱夫

聚合灌注树脂主剂 22.22 - 24.49 - -

环氧胶粘剂主剂 34.38 35.90 - - -

壳体芯材套材 24,970.16 - - 26,324.79 25,299.15

报告期内，公司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销售材料备件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销售单价与第三方销售单价基本一致，定价公允。

2016 年下半年，公司既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销售材料又向其采购叶片，该

等购销关系不构成委托加工业务，主要原因是：1）公司 2016 年向内蒙古风

电设备批量销售聚合灌注树脂主剂、环氧胶粘剂主剂等物料，对应约 60 片叶

片的生产需要量，公司当年向内蒙古风电设备采购叶片 181 片，内蒙古风电

设备除向公司采购叶片物料外，还有其他的物料供应商。 2）该批次物料的销

售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销售退回的条款，物料的风险已

转移给内蒙古风电设备，公司不承担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3）根据内蒙古

风电设备与公司签订的叶片销售合同，销售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内蒙古风

电设备对叶片销售有完整的销售定价权， 并承担质量风险及损失赔偿责任。

4）公司销售给内蒙古风电设备的聚合灌注树脂主剂、环氧胶粘剂主剂等材料

在生产叶片的过程中，物料形态和功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加工

工序。 综上，从商业实质来看，该等购销关系不属于委托加工。

2017 年 3 月，公司收购了内蒙古风电设备风机制造相关固定资产，该等

关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

(3)向润阳能源销售

润阳能源原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的联营企业。 报告期内，润阳能源从事

风电项目运维服务业务，需要向公司采购少量风机设备材料备件。 该等关联

交易金额较小且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是必要的。

报告期内，公司对润阳能源主要销售 37.5m 非高原型叶片，销售单价为

21.56 万元， 非关联方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销售类似产品的价

格为 21.37 万元。 公司向润阳能源的销售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定，与第三方

单价基本一致，定价公允。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公司对润阳能源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0.004%、0.02%、0.004%， 占比很小， 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

响。

2017 年 3 月，公司收购了润阳能源 80%股权，润阳能源已成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

(4)向山东明能销售

山东明能原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

司天津明阳设备向山东明能采购 2MW 自制机舱罩、整流罩，该公司生产机

舱罩、整流罩的部分原材料需要向公司采购。 该等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且具有

合理的商业背景，是必要的。

2017 年，公司对山东明能主要销售复合毡、不饱和灌注树脂。 公司向山

东明能销售复合毡的平均单价为 6.50 元，同年，非关联方浙江联洋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成如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向公司销售同类产品的

平均单价分别为 6.50 元、6.58 元；公司向山东明能销售不饱和灌注树脂的平

均单价为 9.82 元，2016 年、2017 年，非关联方常州日新化学有限公司、常州

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向公司销售同类产品的平均单价为 10.50 元、

9.63 元；公司对山东明能的销售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定，与第三方单价基本

一致，定价公允。

2017 年，公司对山东明能销售金额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05%，占

比很小。 目前山东明能已办理完成注销手续，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对

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5)向德华芯片销售

德华芯片为控股股东能投集团控制的企业。 2017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瑞

德兴阳向德华芯片销售部分材料及备件，主要原因是：瑞德兴阳原为德华芯

片的母公司，公司剥离转让德华芯片后，瑞德兴阳将原归属于德华芯片的部

分材料出售给德华芯片。 该等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且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是

必要的。

公司子公司瑞德兴阳向德华芯片主要销售砷烷、 磷烷等通用化学材料。

2017 年，瑞德兴阳向德华芯片出售砷烷、磷烷的平均单价分别为 6.62 万元、

4.78 万元。同年，瑞德兴阳向非关联方大阳日酸特殊气体(上海)有限公司采购

砷烷、磷烷的平均单价分别为 6.32 万元、4.56 万元。 公司对德华芯片的销售

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定，与第三方单价不存在显著差异，定价公允。

2017 年， 公司子公司瑞德兴阳向德华芯片出售的金额占公司同期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0.03%，占比很小，未来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对公司的

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6)向格尔木明阳销售

格尔木明阳是公司的联营企业，成立于 2015 年 3 月，主营业务为风电场

投资、运营，是运营格尔木五子河 49.5MW 风电场的项目公司，属于公司的

下游客户。

2016 年， 公司与格尔木明阳签订销售合同， 向格尔木明阳出售 25 台

2.0MW 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所对应项目为格尔木五子河 49.5MW 风

电场项目。 公司所出售的 25 台风力发电机组已于 2016 年 11 月全部吊装完

毕，并于 2017 年 7 月正式并网发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出售给

格尔木明阳的风力发电机组已全部实际投入使用。 格尔木五子河 49.5MW

风电场项目的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项 目 2018年 1-6月 2017年

项目总装机容量(MW) 49.5 49.5

期末累计并网容量(MW) 49.5 49.5

发电量(万千瓦时) 4,770.49 2,313.91

发电收入(含税)及应补贴电费(万元) 2,573.11 1,174.82

格尔木明阳向公司采购的风力发电机组构成了该公司投资建设风场的

全部装机容量，账面以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核算。 格尔木明阳是国家电投集

团控股的企业，国家电投集团是我国五大发电集团，该集团下属企业承担风

电场项目建设任务，向公司采购风机产品具有合理的商业原因。 该公司买断

公司的产品，风电场项目建设完毕，投入运营后，对发行人不存在重大依赖。

报告期内，公司向格尔木明阳出售风力发电机组单价与公司向其他非关

联方出售类似机型单价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机型 单价

格尔木明阳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MY2.0-121低温高原型 699.64

大唐桂林新能源有限公司 MY2.0-121 696.86

吉林省天合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MY2.0-121/85常温型 689.22

浩泰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MY2.0-121/80 660.52

报告期内， 公司向格尔木明阳出售风力发电机组单价参考市场价格确

定，综合考虑机型及风场地理环境的特殊设计需求，与公司对其他非关联方

销售同类产品的单价不存在显著差异，定价公允。

2016 年， 公司向格尔木明阳销售风机实际确认收入 8,942.58 万元，占

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37%，占比较小，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不构成

重大影响。

(7)向大唐恭城销售

大唐恭城为公司的合营企业，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属于发行人的下游

客户，是运营广西恭城西岭 49.5MW风电项目的项目公司。

2015 年 1 月，公司与大唐恭城签订销售合同，向大唐恭城出售 23 台装

机容量为 2MW、1 台装机容量为 3MW的风力发电机组，所对应项目为大唐

新能源广西恭城西岭风电场项目。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5 月，上述 24台风

力发电机组陆续吊装完毕。 2015 年 10 月起项目开始并网发电。 截至招股意

向书签署之日， 公司出售给大唐恭城的风力发电机组已全部实际投入使用。

广西恭城西岭 49.5MW风电项目的运营统计数据如下：

项目 2018年 1-6月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装机容量(MW) 49 49 49 49

期末累计并网容量(MW) 49 49 49 11

总发电量(万千瓦时) 5,113.57 10,910.53 6,928.74 42.63

发电收入(含税)及应补贴电费(万元) 3,109.79 6,631.95 4,205.72 24.90

大唐恭城向公司采购的风力发电机组构成了该公司投资建设风场的全

部装机容量，账面以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核算。 大唐恭城是公司与大唐集团

下属企业大唐桂林新能源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公司，大唐集团是我国五大发

电集团。 公司向大唐恭城销售风机符合公司与大唐桂林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

战略合作的商业逻辑，是必要的、合理的。 该公司买断公司的产品，风电场项

目建设完毕，投入发电运营后，对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

报告期内，公司向大唐恭城出售风力发电机组单价与公司向其他非关联

方出售同类产品单价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机型 单价

大唐恭城

MY2.0-104/85常温型(4台)

MY2.0-110/85常温型(19台)

717.97

五凌新邵电力有限公司 MY2.0-110/85常温型 652.35

华能安徽怀宁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MY2.0-110/85常温型 647.3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MY2.0-110/85常温型 647.03

大唐恭城 MY3.0-120/85常温型 1,092.03

三峡新能源四子王风电有限公司 MY3.0-120低温型 1,084.92

报告期内， 公司向大唐恭城出售风力发电机组单价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综合考虑机型及风场地理环境的特殊设计需求，与公司对其他非关联方销售

同类产品的单价不存在显著差异，定价公允。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6 月， 公司对大唐恭城销售及提

供建设、 运营服务确认的收入分别为 158.27 万元、301.78 万元、2.83 万元、

28.30 万元， 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2%、0.05%、0.001%、

0.01%，占比很小，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8)向中投盈科销售

中投盈科为公司的联营企业中核河南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

营业务为风力发电，属于发行人的下游客户，是运营叶县马头山 46MW 风电

场项目的项目公司。

2013 年 5 月，公司与中投盈科签订销售合同，向中投盈科出售 16 台装

机容量为 2MW 的风力发电机组， 所对应项目为河南平顶山市马头山

46MW风力发电项目。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9 月，上述 16 台风力发电机

组陆续吊装完毕。2015 年 10 月，项目正式并网发电。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

日，公司出售给中投盈科的风力发电机组已全部实际投入使用。 叶县马头山

46MW风电场项目的运营统计数据如下：

项 目 2018年 1-6月 2017年 2016年

装机容量(MW) 46 46 46

期末累计并网容量(MW) 46 46 46

总发电量(万千瓦时) 7,416.00 11,316.55 3,734.88

发电收入(含税)及应补贴电费(万元) 4,523.82 6,903.10 2,278.28

中投盈科向公司采购的风力发电机组构成了该公司投资建设风场中

32MW的装机容量，账面以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核算。 中投盈科当时是中核

集团控股的企业， 中核集团下属企业向公司采购风机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

是必要的、合理的。 该公司买断公司的产品，风电场项目建设完毕，投入发电

运营后，对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

2015 年、2016 年，公司向中投盈科销售商品的收入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 0.97%、0.49%，占比较小，该等关联交易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不

构成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投盈科出售风力发电机组单价与公司向其他非关联

方出售同类产品单价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机型 单价

中投盈科 MY2.0-104/85 621.57

华能昌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MY2.0-104/85 634.01

长沙永清环保贸易有限公司 MY2.0-104/85 621.20

中国华电电站装备工程集团南京输变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MY2.0-104/85 650.22

报告期内， 公司向中投盈科出售风力发电机组单价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综合考虑机型及风场地理环境的特殊设计需求，与公司对其他非关联方销售

同类产品的单价不存在显著差异，定价公允。

(9)向南方海上风电销售

南方海上风电为公司的参股 10%的企业，公司派驻董事兼首席行政官王

金发担任南方海上风电的董事。 南方海上风电主营业务为海上风力发电，属

于公司的下游客户，是运营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的项目公司。

2014年 5 月，公司与南方海上风电签订销售合同，向南方海上风电出售

29 台装机容量为 3MW 的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并提供部分技术服务，

所对应项目为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 2017 年、2018 年 1-6 月，公司

分别确认了 10 台、17 台风机的销售收入。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该项目已

有 27 台风机吊装完毕。 2018 年 4月起，该项目开始陆续并网发电。

南方海上风电向公司采购的风力发电机组，账面以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

核算。 南方海上风电是由南方电网牵头，公司与各大国有发电集团联合参与

投资的企业，其运营的珠海桂山海上风电示范项目是国家级海上风电示范项

目。 该公司向公司采购风机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是必要的、合理的。 风电场

项目建设完毕，投入发电运营后，对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

2017 年、2018 年 1-6 月， 公司向南方海上风电销售风机的收入占公司

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29%、11.20%，占比较小，该等关联交易对发行

人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向南方海上风电出售 3.0MW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是公司在报告期

内首次对外出售 3.0MW海上风机， 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该次交易的价格经

招投标程序确定，定价公允。

(10)向印度公司销售

印度公司为公司的合营企业。 2012 年， 公司为进入印度市场，与

Reliance�Capital�Limited 及其关联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印度公司。报告期内，

印度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风机组装加工， 主要向公司采购风机的核心部件，由

公司派驻技术人员协助其在印度进行组装加工，再销售给印度境内的风场。

2015 年，公司向印度公司出售 7 台 1.5MW 风力发电机组零部件，具体

包括齿轮箱、变频器、发电机等。 印度公司安装完毕后已于当年将其中 5 台出

售给 Sanjana� Cryogenic� Storages� Ltd，2 台出售给 Sarla� Performance�

Fibers� Ltd。 Sanjana� Cryogenic� Storages� Ltd 和 Sarla� Performance�

Fibers�Ltd 为印度境内风场的运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5 年， 公司向印度公司销售金额占印度公司营业成本比例为

54.64%。由于公司目前已中止与 Reliance�Capital�Limited 及其关联方关于

印度公司的合作，公司将不再向其出售风机部件，印度公司对公司不存在重

大依赖。

报告期内，公司未向其他非关联客户单独出售风力发电机组部件，公司

向印度公司销售部件的单价与公司向其他客户销售同类整机合同中的部件

组成价格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部件名称 印度公司 华能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阳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齿轮箱 87.98 94.94 96.22

发电机 36.50 39.25 39.78

变频器 35.02 34.41 34.87

报告期内，公司向印度公司出售风力发电机组部件单价参考市场价格确

定，综合考虑风机部件组装的成本情况，公司向印度公司销售部件的单价与

公司向其他客户销售同类整机合同中的部件组成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定价

公允。

公司向印度公司出售风力发电机组部件，符合公司当时期望拓宽海外市

场的战略需求，是必要的，合理的。

2015 年， 公司向印度公司销售风机部件的金额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

比例为 0.42%，占比较小，未来公司与印度公司的关联交易将不会持续进行，

该等关联交易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大唐恭城、大庆中丹瑞好、大庆胡吉吐莫、大庆杜蒙奶牛场风

电、大庆胡镇奶牛场风电等为公司的合作风场。 报告期内，为确保合作风场稳

定运行，提高风场的运营效益，公司在该等风场建设、运营过程中提供管理服

务。 管理费的定价根据服务内容经协商确定，主要包括人员差旅费、车辆购置

费、道路维护费、运行维护费等。 2017 年 7 月，大庆中丹瑞好、大庆胡吉吐莫、

大庆杜蒙奶牛场风电、大庆胡镇奶牛场风电已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该等关

联交易不会持续进行。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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